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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安局文件

株公提字〔2022〕3号

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078号提案的答复
杨猛委员:
您提出的《“加强交通设施建设，规范交通语言工程”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落实“三同时”机制，规范交通设施设置
按照省公安厅、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通知》（湘公发〔2016〕25号）要求，我局认真落实新建、改建道路交通设施验收移交工作。截至目前，共办理交通设施验收移交的道路79条。但由于“三同时”机制的不完善，目前仍有部分道路的交通设施未办理交通设施验收移交手续就投入使用，这给后期交通设施维护工作带来困扰，也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需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同时，我局积极与市规划设计院沟通，对新建、改建道路的交通设施在设计阶段就统一规格、式样、标准，确保交通设施后期维护的延续性，目前设计院已初步采纳了我局意见。
二、规范破占道审批，强化施工路段交通疏导
为规范影响交通安全的占用、挖掘道路施工管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株洲市城区破占道管理办法》《城市道路交通组织施工作业规范》等法律、法规和标准办理破占道的审批工作。审批时，对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交通设施的设置和维护管理提出了意见，并要求及时恢复因施工造成损坏的交通设施，以确保道路交通的有序、安全、畅通。施工时，加强对施工路段的交通安全指导和交通疏导，及时提醒施工单位优化施工路段交通组织，完善交通设施，必要时安排加派警力进行交通维护，以确保交通安全和畅通。母截至目前，共办理破占道审批76件，但由于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仍有部分施工单位没有及时恢复原有交通设施，造成施工区域交通设施缺失的现象突出（特别是交通标线），我局已采取积极措施要求相关单位予以恢复。
三、科学合理使用维护资金，努力完善交通设施设置
由于城区道路交通设施使用年限较长，受交通设施维护预算经费的限制，城区道路交通设施的维护、更新非常有限，造成交通标志标牌掉漆脱膜、信号灯老化不亮、交通标线不清晰残缺等现象较多。今年仅接到的市长热线、122报警以及辖区大队上报需抢修、维护的信号灯故障和隔离护栏、标志标线缺损等问题有500多起，接到您反映的提案后，为保障道路交通设施齐全、有效和正常使用，我局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精打细算，严格审核每笔交通设施维护项目，能利旧的尽量利旧，能共杆的尽量共杆，确保每笔经费用到实处。二是加强交通设施的排查，按照轻重缓急，先主干道后次干道的原则进行交通设施维护，确保交通设施维护治理到位。三是加强与施工单位的沟通协调，每周一对交通设施维护情况进行调度，解决维护过程中存的问题，不断提升交通设施维护的工作效率。尽管如此，但交通设施维护工作仍然艰巨，今年“创文”工作中，我局对城区主要干道的交通设施问题进行了排查，其中交通标线缺损的有58776.3万㎡，交通标志损坏的有37块，信号灯故障（含信号灯杆刷漆）的有13处，隔离护栏损坏的有123.2米，共需交通设施维护资金302.92万元，目前该项维护资金尚没有着落，我局已向有关部门报告此情况，交通设施维护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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